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1、主要职能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湿地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政策。
（二）负责湿地公园内的湿地保护和利用、生态旅游等事务；负责对湿地公园规划控制区内的建设、规划、开发、经营活动进行监管。
（三）负责实施湿地公园总体规划；制定湿地公园的管理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；协调湿地公园与周边乡镇、村和社区的关系。
（四）负责争取、筹措湿地保护、修复、建设和管理资金；对授权的相关资产进行经营、管理、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；组织实施和管理湿地公园生态保护修复工程、基础设施配套、生态旅游开发及其他项目。
（五）负责做好县内湿地资源的普查、评价工作，保管湿地保护、管理和研究工作中获得的各项成果、数据和资料，并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报送调查和监测报告。
（六）负责对外宣传、推广、交流湿地科学知识；参与国际、国内湿地保护与利用的交流与合作。
（七）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园区内的林业林政、渔业渔政、环境保护、市政市容、园林绿化等工作。
（八）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2． 机构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内设机构包括：内设股室5个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财务股、资源保护股、规划建设股、宣教旅游股。当年无变动情况。
 3．人员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33人，实有人数23人，离休0人，退休0人。当年无变动情况。
人员编制情况

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33人，实有人数23人，离休0人，退休0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323.25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23.25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23.2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62.25万元，项目支出61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362.99万元，较预算增加39.74万元，总支出362.9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69.9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4％；项目支出93.0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6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、工资普调，财政拨款收入增加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.47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0.47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.47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12.82万元，负债总额0.99万元，净资产111.83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24.74万元，在用资产224.74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好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无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：无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无

